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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95/2021_2022__E6_B3_A8_E

5_86_8C_E5_AE_89_E5_c62_95313.htm 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

总局于2005年6月1日开始受理取得注册安全工程师执业资格

证书人员的注册申请。 凡通过全国注册安全工程师执业资格

统一考试或经2003年度考核认定合格，已取得注册安全工程

师执业资格证书的人员，一般应在取得执业资格证书后6个月

内经所聘用单位同意，申请初始注册。 一、 初始注册的条件 

通过全国注册安全工程师执业资格统一考试或经认定合格，

取得《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安全工程师执业资格证书》并需

注册登记的人员，每年参加继续教育时间应不少于40学时

。2005年初始注册遵循有效、方便、经济的原则，提供注册

前一年内不少于20学时的继续教育证明，向《注册安全工程

师注册管理办法》中规定的省级或部门注册管理机构申请初

始注册。 二、 申请初始注册应提交的材料 1.初始注册申请表

（可从中国安全生产科学研究院网站下载）； 2.《中华人民

共和国注册安全工程师执业资格证书》复印件； 3.符合注册

条件的学历证书复印件； 4.本人身份证复印件； 5.近期免冠

正面二寸彩色照片3张； 6.申请前半年内由县级或县级以上医

院出具的身体健康状况证明； 7.注册前继续教育证明； 8.省

级或部门注册管理机构规定的其他材料或审核材料。 三、 初

始注册的程序 1.申请初始注册的人员首先应向聘用单位提出

申请，填写初始注册申请表； 2.经聘用单位同意后，申请人

将初始注册申请表和上述需提交的材料一并报省级或部门注

册管理机构； 3.各省级或部门注册管理机构在收到初始注册



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后10个工作日内，对申请人提交的申

请表原件及其他注册材料原件认真进行审核，提出初审意见

； 4.各省级或部门注册管理机构在初审合格人员的初始注册

申请表和汇总表上加盖本机构的公章后，连同申请人提交的

其他注册材料上报至中国安全生产科学研究院注册安全工程

师注册管理中心终审，终审合格后予以注册，由国家安全生

产监督管理总局颁发《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安全工程师注册

证》。 对不符合初始注册条件的人员，应当自决定之日起10

个工作日内书面通知未通过初审的原因。申请人有异议的，

可以自收到通知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向中国安全生产科学研

究院注册安全工程师注册管理中心申请复议。 100Test 下载频

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